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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不予核准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决定暨股票临时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股票简称：丰原药业；股票代码：000153）于2015年3

月25日开市起停牌。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2015年 3月 24日收到中国证监

会《关于不予核准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四川省宜宾普什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决定》的书面文件（证监许可【2015】333 号）。公

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方案经 2015 年 1 月 26 日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15 年第 8次工作会议审核未获通过。并购重组委在审

核中关注到公司存在以下情形：本次重组的标的公司报告期内主营业务基本停滞，

2014 年取得 GMP 认证后仍亏损、未实现盈利预测，且产品销售受制于集中招标及药

品价格监管等因素，导致未来盈利能力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不符合《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应当符合

下列规定：（一）充分说明并披露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改善财

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盈利能力”的规定。并购重组委会议以投票方式对公司方案进行

了表决，同意票数未达到 3票，方案未获通过。 

按照中国证监会的相关决定，公司董事会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10日内对是

否修改或终止本次方案作出决议，同时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董事会拟于近日研究论证是否修改或终止本次方案。因该事项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为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性，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3月25日开市起

停牌，公司将及时披露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尽快复牌。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3 月 24 日 




